附件 3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事项告知承诺书

	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地址
	

	注册资金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主要经营者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承诺事项
	一、适用范围
企业在申请办理人力资源服务行政许可时，可自主选择是否采取告知承诺方式替代证明。不愿承诺或者无法承诺的，应当按照一般程序提交申请人力资源服务行政许可所需资料，办理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二、应提交材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当事人应当提交如下材料：
1.营业执照副本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3.企业章程
4.管理制度
5.房产证或购房合同
6.经营场所租赁协议或无偿使用协议
7.人力资源资格证书或吉林省人社厅人力资源服务业培训结业证书
8.专职工作人员登记表
三、违诺失信惩戒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以告知承诺方式准予职业中介活动行政许可的经营性机构，应检查其履行承诺情况；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举报经营性机构的实际情况与公示承诺内容不符的，应在15个工作日内进行检查。在核查或日常监管中发现不符合承诺条件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可根据情节轻重，责令其限期整改，或撤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逾期未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撤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对虚假承诺或违反承诺开展职业中介活动的企业，要依法予以查处。

		申请人承诺
我已认真阅读并知晓人力资源服务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相关规定，    （企业）已符合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法定条件/或尚不具备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法定条件，缺少           内容，承诺  （30）  个工作日内提交相关资料，达到条件后再开展职业中介活动。所填报和提交的所有信息均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并授权许可部门通过其他部门等查询与承诺相关的个人信息，用于核实承诺内容的真实性。愿意承担未履行承诺、虚假承诺的法律责任，以及许可部门告知的各项惩戒措施。
以上所作承诺是我真实意愿的表达。
承诺人（签字）：
承诺单位(公章):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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